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九十一年度
工作計畫草案

一、依據
1.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實施方案。
2.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第一期程規劃案。
二、目的
藉由資優教育資源系統之建立、資優教育相關活動之推廣及資優教育相關課題之研究開發，以增益學校教師及家長對資優教育學生的教學及輔導知能，期使本市各級學校學生皆能接受適性教育，多元潛能得以發展；並藉由中心的成立、規劃及運作，使本市資優教育朝向更精緻化、多元化與普及化，邁向另一嶄新的里程。
三、發展方向
（一）資優教育的資源服務：資優教育資源之建立與提供。
  1.資優教育相關資源的蒐集、彙整與建立。
  2.資優教育資源的提供與應用。
（二）資優教育的進修推廣：資優教育活動之宣導與推廣。
  1.辦理資優教育相關活動。
  2.各校資優教育的宣導與推廣。
  3.資優教育經驗的交流、教師的研習與進修。
（三）資優教育的研究發展：資優教育之課程、教材教具、鑑定工具、學生輔導之研究發展。
  1.資優教育資源的開發與應用。
  2.資優教育課程及教材的規畫與研究。
  3.資優學生輔導方案之規劃與研究。 
四、工作內容
（一）資優教育的資源服務：資優教育資源之建立與提供。
	工作項目
	實 施 要 點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一、資源之蒐集、彙整、建立與充實
	1.充實及更新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中心辦理
	 

	
	2.建立及充實資優教育教材教具資料庫
	 
	 

	
	(蒐集、彙整、建立及充實學前階段資優教育教材教具資料庫
	中心統籌，由學前各校協助辦理
	 

	
	(蒐集、彙整、建立及充實國小階段資優教育教材教具資料庫
	中心統籌，由國小各校協助辦理
	 

	
	(蒐集、彙整、建立及充實國中階段資優教育教材教具資料庫
	中心統籌，由國中各校協助辦理
	 

	
	(蒐集、彙整、建立及充實高中職階段資優教育教材教具資料庫
	中心統籌，由高中職各校協助辦理
	 

	
	3.充實資優教育相關圖書資料庫
	 
	 

	
	(蒐集、彙整及充實資優教育相關圖書資料庫
	中心辦理
	 

	
	(蒐集、彙整及充實資優教育相關期刊資料庫
	中心辦理
	 

	
	(蒐集、彙整及充實資優教育相關論文及研究報告資料庫
	中心辦理
	 

	
	4.充實資優教育相關特殊專長人才資料庫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及民間企業團體協助辦理
	 

	
	5.建立北市資優學生資料庫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協助辦理
	 

	二、資源的提供與應用
	1.建立北市資優資源中心資源運用系統
	中心辦理
	 


（二）資優教育的進修推廣：資優教育活動之宣導與推廣。
	工作項目
	實 施 要 點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一、辦理及推廣資優教育相關活動

	1.資優生成果發表會（國中階段）
	中心協助，由國中推行小組推動執行
	 

	
	2.國中資優學生EQ、生命教育、人際關係的研習營
	中心協助，北投國中承辦
	 

	
	3.協助規劃及辦理假期充實營隊
	中心協助，由各級學校推動執行
	 

	
	4.協助規劃及辦理假日專題工作坊
	中心協助，由各級學校推動執行
	 

	
	5.系列親職座談會
	中心辦理
	 

	二、各校資優教育的宣導
	1.編製資優教育簡訊，發送台北市各級公立學校
	中心辦理
	 

	
	2.年度研習活動暨工作坊匯集成冊，編入中心資源運用系統供應用
	中心辦理
	 

	三、教師的經驗交流、研習與進修活動
	1.系列資優教育知能研習
	中心辦理
	 

	
	2.系列學前資優教育知能研習
	中心辦理
	 

	
	3.現有資優班教師經驗交流（教學及行政）
	中心協助，由各級推行小組推動執行
	可分階段、分類別或分組別進行

	
	4.國小資優班教師多元智能工作坊
（或國小資優班教師獨立研究工作坊）
	中心協助，由國小推行小組推動執行
	 

	
	5.國小資優班教師自我成長團體
	中心協助，由民權國小承辦
	 


（三）資優教育的研究發展：資優教育之課程、教材教具、鑑定工具、學生輔導之研究發展。
	工作項目
	實 施 要 點
	執 行 單 位
	備註

	一、資源的開發與應用
	1.充實資優教育相關之社會資源網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及社會團體協助辦理
	 

	
	2.充實資優教育相關之民間企業團體聯絡網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及民間企業團體協助辦理
	 

	
	3.建立資優教育相關經費資源資料庫
	中心辦理
	 

	二、資優教育課程規劃
	1.規劃資優教育課程綱要或指標
	中心辦理
	 


 
六、經費
1.  每年編列年度經費預算。
2.  按照預定計畫及年度經費配合支出。
3.  年度經費不敷支應之計畫申請教育局補助。
4.  籌募資優教育基金，或與民間企業團體合作辦理。
 
七、備註
  本規劃案經諮詢小組會議及各級學校推行小組會議討論修訂，並函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